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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天津市西青区财政局关于区级行
政事业单位给予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
房租优惠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机关科室：

区财政局下发了《关于区级行政事业单位给予中小微企

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优惠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西青财会

〔2020〕8号），现将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《关于〈杨柳

青镇减免中小企业房租政策的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杨柳青

政办发〔2020〕2号）抓好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天津市西青区财政局关于区级行政事业单位给予

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优惠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

2020年 3月 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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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西青区财政局关于区级行政事业单
位给予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优惠

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区级行政事业单位、各街镇及开发区：

为贯彻落实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支

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克服疫情影响保持健康发展若

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津政办规〔2020〕3号）要求，现就区级行

政事业单位做好给予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减免政

策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房租减免政策范围

出租方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及所办企业（天津国有独资

和全资企业）出租的房屋（含转租的直管公产房），承租方

为在本市注册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，纳入房租减免

政策范围。

二、政策期限

政策期限按照《天津市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
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》

（津政办发〔2020〕1号）文件执行，即从 2020年 2月 7日

起 6个月内执行完毕，前三个月全免，后三个月减半。具体

实施时间在政策规定范围内，由出租单位与承租方在原租赁

合同基础上商定。

三、承租方资格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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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根据市场监管部门发放的营

业执照确认单位性质，根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

（GB/T4754-2017）确认行业分类，根据《关于印发中小企

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)确

认划型标准。

四、减免政策具体要求

（一）承租方为中小微企业的，申请时间、申报资料、

审批流程、减免方式按照《天津市西青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区

级行政事业单位落实〈天津市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

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

施〉减免中小企业房租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西青财会

〔2020〕3号）文件执行。

（二）承租方为个体工商户的，申请时间、审批流程、

减免方式按照西青财会〔2020〕3号文件执行。向出租单位

提出减免房租书面申请时一并提交的资料为：经营者身份证

明、营业执照、租赁合同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请各主管部门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落实主体责任，按照

《天津市西青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给予中小企业

房租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西青财会〔2020〕7号）要求，建立

工作机制，明确工作时限，主动逐户对接，提高审核效率，

加强督导检查，确保减免政策应知尽知、应免尽免、尽早减

免、依规减免。各单位要悉心听取承租方诉求，及时化解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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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隐患。要按照《天津市西青区财政局关于建立行政事业单

位及所办企业给予中小企业房租优惠政策落实情况周统计

报告制度的通知》（西青财会〔2020〕6号）要求，做好中小

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减免优惠政策执行情况统计报告，

及时发现和解决执行中的问题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国有资

产经营用房减免的租金让利全部传导到实际租户。执行中有

任何问题，请及时反馈区财政局会计法制监督科，联系人：

刘芳、田润松，联系电话：022-27921109、022-27390062。

天津市西青区财政局办公室

2020年 3月 17日


